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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吴湘玲

摘　要：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女性的工作环境较差、维权意识
不强；未就业女性的就业期望较高，但年龄、技能、学历、资金等障碍很多；用人单位对女性
的学历层次、英语水平、计算机运用能力要求，高于被调查女性自身状况。为进一步改善
女性就业状况，政府各有关部门、民间社团组织、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一方面，大力优
化女性就业环境，政府、民间社团组织应该加强执法和监督，使女性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
政策得到切实执行；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减少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另一方面，
围绕女性的就业指导、培训、扶持等重点环节进行改革创新，构建分类指导的女性就业培
训体系，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女性就业创业融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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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得到高度重视。就武汉市而言，最近几年，女性就业

难题集中凸现，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武汉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

武汉市人口总数达到８３３．２４２５万，女性人口总计４０４．１６３９万，占总人口的４８．５％。其中１８～５９岁的

劳动适龄人口总计约６００万，女性劳动适龄人口总计约２９１万，占劳动适龄总人口的４８．５％①。为了帮

助女性走出就业困境，同时为武汉市委、市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与决策参考，２００９年，武汉市妇联、武汉大

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共同开展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专题调研，主要调查了解武汉市已就业在职女性

的就业状态，调查未就业女性的就业期望与障碍，调查用人单位对就业女性的要求，从中发现问题，提出

对策建议。

一、武汉市女性就业现状调查结果

从已就业在职女性工作现状、未就业女性的就业期望与障碍、用人单位对就业女性的要求共三个方

面，描述武汉市女性就业现状。

（一）已就业在职女性工作环境较差、维权意识不强

武汉市在职女性的工作状况通过以下八个方面的调查加以体现：工作时间、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工

作环境、培训或进修情况、享有“四期”劳动保护情况、签订并持有企业劳动合同情况、了解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情况、处理人事纠纷方式等。

工作时间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每天工作时间少于８小时的占３０．９％，在８小时到１０小时之间

的占５５．６％，在１０小时以上的占９．２％，经常加班的女性占４．３％。可见，被调查女性每天工作时间在８
小时以上的高达６４．８％。

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认为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自己能力不足的

占２３．５％；是工作业绩的占２２．８％；是培训机会的占２２．０％；是晋升机会的占１８．０％；是人际关系的

占１３．７％。可见，自身能力不足是被调查女性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①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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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中工作环境全部达到国家消防许可、卫生许可条件的占３３．２％；只是部分达到的

占４３．３％；均没有达到的占９．０％；而有１４．５％的被调查女性对工作环境是否达标的状况并不了解。可见，工作环境未

全部达到国家消防许可、卫生许可条件的被调查女性达５２．３％（还不包括１４．５％对是否达标并不了解的女性）。

培训或进修情况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近３年内由单位安排培训或自行进修时间为２年以上的占６．７％；时间为

１年到２年的占１０．５％；时间为１年以下的占２３．２％，完全没有进修或培训的占５９．６％。可见，过半数的被调查女性近

３年内都没有得到单位安排的培训或自行进修的机会。

享有“四期”劳动保护情况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享有全部“四期”保护的仅占２１．５％；享有两项以上“四期”保护

权利的占３８．６％；只享有产假的占１７．９％；完全没有享受过“四期”劳动保护权利的占２２．０％。可见，７８．５％的被调查女

性（包括年龄较大、早已生育了的女性）未享有全部“四期”保护。女性的“四期”劳动保护工作不尽如人意，也是导致女性

的工作满意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签订并持有企业劳动合同情况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签订并持有企业劳动合同的占３９．５％；签订但未持有企业

劳动合同的占２１．６％；未签订企业劳动合同的占３８．９％。可见，高达６０．５％的被调查女性都未能签订并持有企业劳动

合同。因此，关注女性劳动合同签订和持有情况，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了解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情况的调查显示：不了解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被调查女性占２２．４％；听说过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的占６０．２％，而了解并求助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占１７．４％。可见，只有少数被调查女性真正了解并求助过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

处理人事纠纷方式的调查显示：有５０．８％的被调查女性在工作中从未发生人事纠纷；在遭遇人事纠纷的４９．２％的

被调查女性中，找单位领导解决的占２０．３％，找法院或劳动仲裁机构的占１８．８％，选择不声张的占８．６％（此统计数不排

除那些人事纠纷并未酿成严重问题的人），选择不满闹事的仅占１．５％。这表明，多数女性对自身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如

何在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下正确进行劳动救济的渠道缺乏全面了解，她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解决劳动争议和处理人事

纠纷的现代意识。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在职女性存在工作环境较差、维权意识不强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工作时间较长、面临

各类工作难题、培训机会较少、“四期”劳动保护处于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解决劳动争议和处理人事纠纷的现代

意识。

（二）未就业女性的就业期望较高、就业障碍多

从女性期望的工作类型、期望获得工作的途径、期望的月收入、期望获得的帮助类型共四个方面，来描述被调查女性

的就业意愿；从女性自身条件障碍、外在条件障碍两个方面，来描述被调查女性在就业中遇到的障碍。

期望的工作类型：被调查女性希望自己能从事管理类工作的占３３．２％；希望从事服务类工作的占２６．０％；希望从事

文职类工作的占２３．６％；希望从事技工类工作的占８．５％；希望从事其他工作的占８．７％。可见，８２．８％的被调查女性倾

向于从事管理类、服务类和文职类工作。

期望获得工作的途径：被调查女性希望通过招聘获得工作的占４５．３％；希望通过亲戚或朋友的推荐获得工作的占

２９．６％；希望通过妇联、劳动、工商等部门推荐获得工作的占２１．７％；希望通过猎头公司的介绍获得工作的占３．４％。可

见，市场招聘是女性获得岗位的主要渠道，妇联、劳动、工商等部门荐岗也是一条重要的渠道。

期望的月收入：被调查女性１１．０％可以接受月收入１０００元以下；期望在１０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的占３１．２％；在２０００元

到４０００元的占３４．３％；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２３．５％。可见，５７．８％的被调查女性期望自己的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

期望获得的帮助类型：被调查女性希望妇联、劳动、工商等部门在就业过程中提供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的

占３７．７％；希望能提供就业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占２１．７％；希望能给予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占１９．８％；希望能构建妇女

信息网络和就业信息网络的占１７．０％；希望获得其他帮助的占３．８％。可见，５９．４％的被调查女性希望能获得就业指

导、技能培训、就业咨询等方面的帮助。

女性自身条件障碍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认为在个人条件中，求职时最大障碍是年龄的占３２．４％；是技能的占

２６．５％；是学历的占２０．６％；是经验的占１７．２％；是外貌的仅占３．３％。可见，被调查女性普遍认为年龄、技能、学历是求

职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因此，武汉女性需要提高技能、学历，才能减少就业障碍。

外在条件障碍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女性认为在外在条件方面，成为求职中最大障碍是资金不足的占４０．０％；是人脉

或信息不足的占１６．１％。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未就业女性的就业期望与障碍存在期望较高而障碍多的问题。

（三）用人单位对就业女性的要求较高

用人单位对就业女性的要求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调查分析加以体现：年龄要求、外表要求、婚姻与生育要求、个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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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学历要求、英语水平要求以及计算机技能要求。

年龄要求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愿意接受女性员工的用人单位中，有８３．６％的用人单位要求其招聘的女性员工在

１８～３４岁这个年龄段。可见，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倾向于录用那些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女性，而３５岁以上的女性不被用

人单位青睐。

外表要求的调查显示：仅有１５．４％的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提出了较高的外表要求，有５２．１％的用人单位认为相貌

一般的即可，３２．５％的用人单位则没有对外表做出特别的要求。这表明，武汉市用人单位在女性员工的录用上并没有以

外表为主。

婚姻与生育要求的调查显示：仅有１９．８％的用人单位表示接受未婚女性，２７．６％的用人单位表示能接受已婚已育

的女性，有一半的用人单位则并没有对女性的婚姻与生育状况做出要求。可见，在婚姻与生育要求上，大部分用人单位

没有硬性要求。

个人技能与学历要求的调查显示：个人技能是决定用人单位录用女性员工的重要因素。这在工人岗位和技术岗位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７５．０％的用人单位认为录用工人岗位的第一影响因素为专业技能，而这一点在技能岗位上上

升到了７８．６％。在管理岗位上，用人单位则更侧重于学历因素，其中有５７．８％的单位认为学历是录用管理岗位重要的

影响因素，而对技能的选择则降到了３３．０％。根据被调查的用人单位的学历要求，武汉市女性要走向管理岗位，需要提

高文化程度，而要选择工人或技能岗位则需要加强技能方面的培训。

英语水平要求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英语水平要求与岗位层次高低呈正相关，即越是处于基

层岗位对英语水平要求越低，而高层管理岗位对英语水平要求则更高。３０．１％的用人单位对工人岗位女性员工的英语

水平有要求，７３．２％的用人单位对技术岗位女性员工的英语水平有要求，９０．４％的用人单位对管理岗位女性员工的英语

水平有要求。这表明武汉市用人单位越来越看重员工的英语水平。

计算机技能要求的调查显示：４８．３％的用人单位要求工人岗位女性员工掌握计算机知识，９５．５％的用人单位要求

技术岗位女性员工掌握计算机知识，９９．１％的用人单位要求管理岗位女性员工掌握计算机知识与能力。可见，用人单位

对女性员工计算机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对英语水平的要求。技能和学历是被调查的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要求的最主要影

响因素，越是到高层管理职位，对技能和学历的要求越高，其中高层管理职位对计算机技能要求较高。但是，从这次被调

查女性的学历来看，本科及以上的女性仅占１９．３％，高中及以下的占到５４．７％。可见，被调查女性学历层次与武汉市用

人单位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对就业女性的要求较高，尤其是在学历、英语水平、计算机运用能力方面，高于被调查

女性的学历层次与能力状况。

二、武汉市女性就业现状结论分析

抽样调查于２００９年７月进行，调查的范围遍及武汉市１３个行政区及３个经济开发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

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新洲区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武汉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４３０份，其中女性个人填写的问卷１３００份，反映女性就业个人状

况；用人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填写的问卷１３０份，反映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要求。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７３份，问卷回收率

为８２．０％。本次被调查的人口样本集中于：１８～６０周岁的女性（占９４．９％）；已婚女性（占７６．６％）；已生育女性

（占７８．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高中及以上占８２．１％）；职业状态为就业或自主创业女性（占７３．０％）。

被调查的１３０家用人单位分布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开

发区，其中，国有企业占５．８％，外资、合资企业占１７．５％，私营企业占３５．０％，个体经济单位占１９．２％，政府部门及事业

单位占２２．５％。

（一）武汉市已就业在职女性工作现状的调查结论分析

女性进入职业领域的机会少于同等条件的男性；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女性的工作报酬收入少于男性；在同样工龄

和工作业绩的情况下，女性的职业地位低于男性。一般来说，男性更有可能处在管理的和专业技术的岗位上，而女性则

更有可能处在被管理的和服务性的岗位上，女性职位远比男性低。

（二）武汉市未就业女性就业期望与就业障碍的调查结论分析

被调查女性期望的月收入与实际月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５７．８％的被调查女性期望自己的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

上，而８０．２％的女性实际月收入少于２０００元。可见，武汉市女性的收入水平还有待提高。

被调查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希望能从政府的劳动、工商部门以及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获得帮助，她们最迫切希望获

得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和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帮助。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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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女性普遍认为内在条件里年龄、技能、学历是求职过程中的最大障碍，而外在条件里资金不足是求职过程中

的最大障碍。

（三）用人单位对就业女性要求的调查结论分析

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倾向于录用那些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女性，而３５岁以上的女性不被用人单位青睐；武汉市用人单

位在女性员工的录用上并没有以外表为主；在婚姻与生育要求上，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硬性要求；个人技能是决定用人

单位录用女性员工的重要因素；武汉市用人单位越来越看重员工的英语水平；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计算机技能的要求远

高于对英语水平的要求。

综观以上武汉市被调查女性就业现状的结论可以看出，女性就业方面令人乐观的方面有：女性希望并能主动从政府

的劳动、工商部门以及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获得帮助；武汉市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录用并没有以外表为主，大部分用

人单位在婚姻与生育上也没有硬性要求。

与此同时，武汉市被调查女性就业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在职女性的就业环境有待优化。６４．８％的被调查女性每天工作时间超过８小时，５２．３％的被调查女性工作环

境未能达到国家消防许可、卫生许可条件，７８．５％的被调查女性未享有全部“四期”保护，６０．５％的被调查女性未能签订

并持有企业劳动合同，这些状况表明女性的就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二是技能缺乏、学历偏低、资金不足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女性就业。被调查女性普遍认为年龄、技能、学历和资金是求

职过程中的最大障碍；８７．５％的被调查女性急需劳动、工商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为其求职提

供帮助。

三、对策建议

针对武汉市女性就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改善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

（一）政府、民间社团组织加强执法和监督，使女性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政策得到切实执行

我国已经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生育保险政策等保障妇女就业权益的法律

政策规定。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７日通过的《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

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但此次调查显示，这些法规政策在现实

中贯彻实施还有待加强。这需要政府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有效的管理，劳动仲裁机构、民间团体组织和社会舆

论机构也要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对用人单位明确奖惩，对违规的用人单位给予处罚，以切实维护女性就业平等权益、“四

期”特殊权益、签订并持有劳动合同的合法权益，使女性权益保障法规政策有效贯彻执行。

（二）用人单位应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减少女性就业歧视

从对用人单位聘用女性员工的意愿上来看，仅有约５．０％的用人单位表示了对女性员工的排斥。但被调查女性却

认为求职中曾遭受同工不同酬歧视的占２６．９％；遭受录用晋升歧视的占２１．９％；遭受生育歧视的占７．１％；遭受到外貌

歧视的占７．３％；遭受到其他歧视的占３６．８％。可见，４８．８％的武汉女性认为曾遭受薪酬、录用晋升方面的歧视，还有

３６．８％的被调查女性认为存在许多其他类型的歧视。这表明武汉市大多数用人单位表面上不说排斥女性，但在实际操

作中却存在歧视女性、排斥女性的隐性行为。

女性怀孕、生产、哺乳等特殊生理阶段需要休假，从微观看，是增加了用人单位的劳动成本，这是用人单位歧视女性

就业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女性生育是为社会延续发展作贡献，在国家没有做出统一解决该问题的政策规定之前，用人

单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是应该的。各用人单位应该认识到女性就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在观念上，还应

在实践中努力克服歧视女性、排斥女性员工的思想和行为①。

（三）构建分类指导的就业培训体系，缓解女性就业的素质约束

针对被调查女性技能水平、学历层次与武汉市用人单位要求有差距的现实，也针对被调查女性个人技能是就业的重

要障碍等问题，提升女性的技能水平和学历层次是非常必要的。提升学历层次的时间周期长、耗费成本高，并不是对所

有女性都适用。要在短期内提升武汉市女性技能整体水平以满足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需求，可以加强技能方面的培

训。这种培训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的，分别开展在职女性与待业女性培训，待业女性培训又应该针对不同类型

的女性设计不同内容的培训课程。

为在职女性提供提升工作能力的职业培训。针对被调查女性能力不足是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近三年内被培训

或进修机会少等现实问题，在职女性急需的是职业培训。调查表明，许多被调查女性都认为相对男性缺乏职业培训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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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嗣胜、姚先国：《我国城市就业人员性别工资歧视的估计》，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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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的女性本身专业基础较弱，在工作中又缺乏相应的培训，使她们的业务水平无法提高，缺乏竞争力。因此，用人单

位应该多考虑针对女性员工的培训，女性员工应该得到公平的培训福利①。

为学历偏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待业女性提供专业技能培训。这些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

和专业技能。她们曾经基本上都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其知识技能较差，就业的劣势尤为突出。她们急需的是专业

技能培训，包括英语和计算机知识的培训。这种培训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目标、以提高就业能力为重点，促使

她们迅速提升专业素质。

为学历较高（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待业女性提供实际经营技能培训。她们文化素质较高，对就业活动的想

法也较多，这是其就业的优势。但她们在校学到的仅仅是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营管理经验，缺乏对实际市场运作的了

解。她们急需在培训中提高经营管理的能力、掌控市场的能力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政府部门可以和一些知名企业联

合，在企业内设立培训基地，为女性提供一些参与式的培训，将培训工作和具体实习结合起来，在参与式培训的过程中积

累社会经验。以公司为基础提供技术支持，为女性提供专业指导，使其充分了解企业的市场运作，为就业创业打下基础。

（四）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就业创业融资体系，缓解女性就业资金困难

设计与实施针对女性就业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办法：小额担保贷款具有手续简便、额度适当、利息偏低的优势，而且

更能提高贷款的有效使用率，并全程跟踪服务。贷款前期帮助女性创业者评估项目风险与前景；贷款中期做好协调担保

工作，解决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为她们提供咨询服务；贷款后期定期了解贷款者的生产经营状况，确保资金有效使用、顺

利回收。

建立女性创业发展专项基金：这一措施主要受益目标群体是创业愿望强烈但经济上存在困难的女性群体，如下岗失

业女性、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女性以及女大学生，为这些女性创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②。创业发展专项基金可来源于：

各级地方政府财政专项拨款、社会捐助、企业赞助、国际援助。此外，还应设立专门部门对基金的筹集、发放、使用进行管

理、监督，保证基金运作透明化、长期化。

总之，政府各有关部门、民间社团组织、企业都为女性就业创造良好环境，解决关键问题，武汉市女性就业状况一定

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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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天津市妇联：《多策并举推动妇女创业就业》，载《中国妇运》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孙黎明：《小额贷款扶助妇女创业兴业》，载《当代广西》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